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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肇因分析：
· 問題說明:
1. 預算分配不足(計7個單位)，致無法支付替代役薪水及廠商款項，須重新調整支用科目及分攤表，造成撥款延遲。
2. 資本門分配不當，金額分配太少(如僅分配10000元，須支付25000元)無法支付，且造成執行率低。
3. 預算分配太多，造成執行率偏低。
· 原因分析：
1. 預算分配時未能明確掌握經費支用時程，實際執行時未配合預算分配提案結報。
2. 為避免因執行率低於90%，須檢討並說明落後原因，以致延後分配。

· 改正行動
1. 替代役薪水部分本室先盤點中央預算各科目分配數剩餘金額，由其他科目先行暫支，中央預算餘額不足時再請不足單位調整改由代收款支付。
2. 支付廠商不足部分通知支用單位調整支用科目，資本門分配不足時，調整由經常門暫付。
3. 如無法自行於單位內之預算調整，則請洽同一工作計畫有分配數餘額之單位同意後再辦理結報付款。

· 預防行動
1. 預先規劃：預算分配前應先完成資本門控管系統預計提案、結報日期，據以分配資本門。
2. 編表輔助：預算分配時請務必參考本室提供之「預算分配應配合及注意事項」，並就二級用途別(詳附表)分項逐月分配。
3. 配合執行：配合分配時程提案、結報，並隨時查詢預算執行情形，避免由其他科目暫支，遭致審計單位質疑。



案例2：小額採購
· 肇因分析
1. 監察院及審計部就本所小額採購案件繁多及各單位同日期內核批相同廠商2件以上者列為查核項目，秘書室已修訂發布本所小額採購案件相關規定，請各單位配合辦理，惟本室本年度審核各項經費動支案仍發現尚有類此情事發生。(例：於2/23、2/26各核批2案洽廠商瑞萬之小額購案，請該組併案辦理)
2. 集中採購項目未依本所集中採購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未達10萬元之採購金額仍以小額購案方式辦理。(例：不同單位分別提出混合氣皆洽廠商巧充之小額購案，送請管理科集中採購)

· 改正行動
1. 會辦時發現同廠商之小額購案，會請管理科併案辦理。
2. 屬集中採購項目之小額購案，請申請單位改以B類採購申請單申請，送管理科集中採購。

· 預防行動
1. 預先併案：建請各單位加強管控，各項採購案儘早規劃，屬例行性、不定期多次支用之採購項目，應預估全組全年度使用量綜整為一案，採分批依實際支用數量付款，不得分批採購。
2. 同組併案:各單位案件送出前請先檢查是否有同性質或同廠商2件以上，如有，請先併案再送出。
3. 全所併案：依秘書室訂定之集中採購方式辦理(詳附件)，或自行上網徵詢其他單位集中併案辦理。
4. 設立專區:設立公告上網專區，以利同仁查詢。



附件

集中採購(小額:10萬元以下)之方式說明：
(1)集中(小額:10萬元以下)採購範圍：非屬共同供應契約、開口合約及共通性之需求項目:(a)辦公雜項設備(b)文具類及影印紙(c)清 潔用品類(d)軟體一般共同使用性軟體(e)電腦、印表機、電腦耗材(f)化學藥品(g)實驗耗材(h)其他共通性品項)。
 (2)集中採購方式：
(a)辦公雜項設備、一般共同使用性軟體、電腦、印表機、電腦耗材等項目。
· 申請單位主動提出申請或管理科公告採購項目後，有需求者提出申請。
· 管理科採定期彙整(一至二個月彙整)。
(b)化學藥品(不含特殊規格、獨家代理)、化學耗材等項目。
· 申請單位於採購管理系統的填寫B類申請單(因採購管理系統尚未完成集中採購功能,暫時先用B類申請單)，單位主管核定後，紙本傳送秘書室。
· 秘書室於每月5日將全所相同需求項目B類申請單，統一集中依其採購金額辦理採購。
(c)特殊或緊急採購項目：
· 申請單位得隨時提出申請，並於申請單中註明其理由。
· 管理科隨時收案並公告3天，彙整後依其採購金額辦理採購。
(d)管理科每日檢視採購管理系統中使用單位提出之小額購案，如發現使用單位提出之項目有共通性者，主動通知使用單位，採集中採購之方式辦理。

